附件

吴忠市利通区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公示表
发布日期：2025年8月29日 来源：作者：

	序号
	文号
	行政相对人
	违法事实
	违法依据
	处罚依据
	处罚时间
	处罚内容
	处罚机关

	1
	吴利农（动防）罚〔2025〕2号


	杨**
	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产品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七十六条、第九十七条、第一百条规定；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第15类第13项
	2025-8-25
	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产品（经询价，8月份牛肉出厂价1公斤59元）货值金额15%罚款1317.765元
	吴忠市利通区农业农村局


